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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进一步明确类金融机构监管

有关事项的通知
（鄂金发〔2019〕13 号）

各市(州)金融工作局(金融办)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打好防范化解

金融风险攻坚战，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，促进我省经

济高质量发展，现就提升部门协同监管效能，进一步加强类

金融机构规范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进一步规范市场准入。依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

省政府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要求，全省金融监管(工作)

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、典当

行、融资租赁公司、商业保理公司、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和区

域性股权市场等类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要进行统一规范，各

级金融和市场监管部门要各司其职、分工合作、严格把关，

提高准入质量。金融监管(工作)部门要履行好审批(审核)责任，

市场监管部门要履行好登记注册责任，共同做好规范主体资

格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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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小额贷款、融资担保、典当等机构的设立、变更等，

法律法规已明确了准入规则的，地方金融监管(工作)部门要

按照相关条件和程序要求，做好审批(审核)或备案，企业取

得相关资格后方可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照。

对融资租赁、商业保理等机构的设立、变更等，法律法

规中尚未明确准入规则的，根据相关文件和防范化解金融风

险攻坚战的要求，由地方金融监管(工作)部门进行可行性评

估，取得可行性评估报告后方可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

照。

对区域性股权市场运营机构、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，

国家已经明确了省域内的总量限制，目前我省已经满额，国

家没有新的政策前，原则上不再新设。现有的两家地方资产

管理公司因拓展业务需要设立分支机构的，由地方金融工作

部门审核，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审批后，到市场监管部门

办理营业执照。

各级地方金融监管(工作)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落

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(国办发﹝2016﹞21 号)要求，对企业注册名

称和经营范围涉及金融业务的，由地方金融监管(工作)部门

严格审查，出具可行性评估意见后，再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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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执照，不得擅自放宽准入条件。

二、明确分级审批监管责任。按照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

册相关规定，新设立类金融机构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在县级以

上市场监管部门登记，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在市级以上市场监

管部门登记，需要办理前置审批(审查、审核)的由相对应的

同级金融监管(工作)部门履行相关职责，并统一将审批(审查、

审核)情况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备案。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，

谁主管、谁监管”的要求，各级金融监管(工作)部门和市场

监管部门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好日常监管责任。

三、联合开展存量主体的清理规范。依据《省地方金融

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全省类金融机构开展清理规范工作方

案的通知》和《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全省市场监管系统金

融风险隐患大排查的通知》要求，全省各级金融监管(工作)

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“部门配合、分级管理、属地责

任、各司其责”的思路，对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存续的类

金融机构共同开展清理规范工作。各地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

统一领导下，由金融工作部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市场监管

部门提供类金融机构登记名录，组成检查专班开展风险大排

查，组织现场检查和执法行动，建立健全清理规范工作台账，

实行分类监管：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、依法合规经营的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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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上予以支持，鼓励做大做强；对存在一定风险的机构，

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整改达到监管条件的，支持其继续经营；

对严重违法违规经营、风险严重的机构，要督促其主动退出

市场。

在清理规范中，发现已依法领取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中

含有类金融业务(如融资租赁和商业保理等)，但未经金融监

管(工作)部门评估的，由金融监管(工作)部门会同市场监管部

门按照有关要求督促其限期补办评估手续，逾期未补办评估

手续或评估不符合监管要求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其办理

变更或注销登记；发现已领取营业执照但超出核准的经营范

围非法从事类金融业务或者未经地方金融监管(工作)部门审

批(审核)或备案经营类金融业务的，由地方金融监管(工作)

部门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予以查处。

四、强化协同监管。各级金融监管(工作)部门和市场监

管部门要协同分工，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从注重机构

监管转为注重业务监管、行为监管，共同做好类金融机构的

风险防控和处置工作。一是强化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。两

部门共同建立“双随机”抽查事项清单、市场主体名录库和

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名单，

开展联合检查，形成监管合力，提升监管效能。二是强化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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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信息共享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为金融监管(工作)部

门开通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(协同监管平台)的账

号，两部门签订涉企信息实时共享交换协议，落实双告知、

双推送，推动类金融机构的行政审批、登记注册、行政处罚、

抽查检查、变更注销等涉企信息互联、互通、互用。三是强

化信用监管。探索类金融机构信用激励约束管理办法，对守

信类金融机构依法予以支持和激励，对失信类金融机构要综

合运用市场性惩戒、行政监管性惩戒、行业性惩戒、司法性

惩戒和社会性惩戒等手段予以限制，使其一处失信、处处受

限。四是强化联合执法。适时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，对类金融

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依法查处，对不属于金融监管或

市场监管部门职责范围的，要及时依法抄告和移送有关部门。

各地在开展类金融机构监管工作中如遇到重要情况和

重大问题，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，并向当地党委、

政府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省市场监管局报告。

湖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

2019 年 5 月 29 日


